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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內湖區瑞陽里 112 年里鄰工作會報會議紀錄 
 

一、 時間：中華民國 112 年 1 月 18 日（星期三）下午 20 時 

二、 地點：里辦公處  

三、 主持人：江里長光輝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吳凱諦 

四、 出列席人員：如簽到表 

五、 主席致詞：感謝大家出席會議，今天跟大家討論今年經費運用。 

六、 政令宣導: 遠離愛滋，針具容器不共用。未有保護措施的性行為、使用毒品，

均會增加感染愛滋風險。有感染風險行為(如與人共用針具、多重性伴侶、

合併使用成癮性藥物、感染性病等，建議每 3 至 6 個月進行愛滋篩檢)。 

七、 討論提案： 

(一) 討論「112 年臺北市內湖區垃圾焚化廠回饋金經費新臺幣 373,468 元」 

 運用計畫 

項次 計畫名稱 金額(元) 備註 

1 端午節活動 45,000  

2 母親節活動 35,000  

3 中秋節活動 130,000  

4 重陽節活動 120,000  

5 志工環保參訪活動 38,968  

6 機車稅金維修保險 4,500  

           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         

         (二)討論「112 年臺北市內湖區里鄰建設服務經費新臺幣 320,000 元」運用 

計畫 

項次 計畫名稱 金額(元) 備註 

1 感應燈更新維修工程 32,000 資本門 

2 里民活動場所伴唱機公播費 3,455 經常門 

4 網路年租費 8,556  

5 母親節活動 90,000  

6 端午節活動 80,000  

7 里民參訪活動 99,000  

8 社區環保購買清潔用具 6,989  

          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 

         (三)討論「112 年臺北市睦鄰互助聯誼活動經費」運用計畫 

項次 計畫名稱 金額(元) 備註 

1 元宵節活動 60,000  

          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   (四)提請 112 年下半年本里公務保留時段使用區民活動中心及以本里辦公處 

       名義申請辦理課程，如下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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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公務保留時段 

 

 

 

 

 

 

2、以本里辦公處名義申請辦理課程 

 

       

 

 
 

 

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 

編 

號 

班隊(活動)

名稱 

聯絡人 聯絡電話 使用期間 申請使用之

活動中心 

1 桌球班 江光輝 0932392312 112/7/1-112/12/31 

(二)14:00-17:00 

陽光區民活

動中心 

2 歌唱班 江光輝 0932392312 112/7/1-112/12/31 

(五)19:00-22:00 

陽光區民活

動中心 

3 兒童讀經班 江光輝 0932392312 112/7/1-112/12/31 

(六)9:00-12:00 

陽光區民活

動中心 

4 歌唱班 江光輝 0932392312 112/7/1-112/12/31 

(六)19:00-22:00 

陽光區民活

動中心 

編

號 

班隊(活動) 

名稱 

聯絡人 聯絡電話 使用期間 申請使用

之活動中

心 

1 桌球班   112/7/1-112/12/31 

(二)(四)14:00-17:00 

(六)(日)14:00-18:00 

陽光區民

活動中心 

2 歌唱班   112/7/1-112/12/31 

(五)19:00-22:00 

陽光區民

活動中心 

3 兒童讀經

班 

  112/7/1-112/12/31 

(六)9:00-12:00 

陽光區民

活動中心 

4 國樂班   112/7/1-112/12/31 

(日)10:00-12:00 

陽光區民

活動中心 

5 韻律班   112/7/1-112/12/31 

(一)(二)(三)(四)(五)(六) 

7:00-9:00 

陽光區民

活動中心 

6 桌球班   112/7/1-112/12/31 

(一)(二)(三)(四)(五) 

9:00-13:00 

陽光區民

活動中心 

7 歌唱班   112/7/1-112/12/31 

(六)19:00-22:00 

陽光區民

活動中心 

8 元極舞   112/7/1-112/12/31 

(一)(二)(三)(四)(五)(六) 

6:00-7:00 

陽光區民

活動中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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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臨時動議：無。  

九、主席結論：今天非常感謝大家出席，有任何應興應革之建議，歡迎隨時到 

    里辦公處賜教或以電話建言。 

  十、散會：下午 21 時。 


